
附件2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目录

序号
主管部
门

主项 子项 办理项 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是否
涉企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技术性服
务事项名

称

行政许
可事项
类型

审批结果
类型

法定审
批时限

承诺审
批时限

1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关闭、闲置、
拆除城市环境
卫生设施许可

关闭、闲置、
拆除城市环境
卫生设施许可

关闭、闲置、拆
除城市环境卫生

设施许可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会同州
生态环境
局瑞丽分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一条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第八条、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取消部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
定》（建法规〔2019〕6号）附件1第二条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112项涉及州市及以下行政权力事权的决定》（云
政发〔2020〕21号）

是
优化审批
服务

精简许可条件
和审批材料，
减轻企业办事
负担；优化审
批流程，压减
审批时限，提
高审批效率，
将承诺审批时
限由45个工作

日压减至11个
工作日。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45个工作

日

11个工

作日

2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拆除环境卫生
设施许可

拆除环境卫生设
施许可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
许可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1号）第二
十二条、第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五条
（3）《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是
优化审批
服务

精简许可条件和
审批材料，减轻
企业办事负担；
优化审批流程，
压减审批时限，
提高审批效率，
将承诺审批时限
由20个工作日压
减至5个工作日
。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20个工作

日

5个工作

日

3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从事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
输、处理服务

审批

从事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服务

审批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服务审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八条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3）《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建设部令第
24号）第七条

是
实行告知承

诺

制定并公布告知
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许可条件
和所需材料，对
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
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
可决定。将承诺
审批时限由20个
工作日压减至5
个工作日。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20个工作

日

当场办
理

从事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处理服

务审批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处理服务审

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八条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3）《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建设部令第
24号）第七条

是
实行告知承

诺

制定并公布告知
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许可条件
和所需材料，对
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
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
可决定。将承诺
审批时限由20个
工作日压减至5
个工作日。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20个工作

日

当场办
理

4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

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核准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建设部令第
135号）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第七条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取消部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
定》（建法规〔2019〕6号）附件

是
优化审批服

务

精简许可条件和
审批材料，减轻
企业办事负担；
优化审批流程，
压减审批时限，
将承诺审批时限
由20个自然日压
减至5个自然
日，提高审批效
率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20个工作

日

5个工作

日



5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由于工程施工
、设备维修等
原因确需停止
供水的审批

由于工程施工、
设备维修等原因
确需停止供水的

审批

由于工程施工、设
备维修等原因确需
停止供水的审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城市供水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8号，根据2020年3月27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二条

否 无

精简许可条件和
审批材料，优化
审批流程，压减
审批时限

无 无 条件型 批文
20个工作

日

5个工作

日

6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特殊车辆在城
市道路上行驶
审批

特殊车辆在城市
道路上行驶审批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
路上行驶审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112 项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云政发〔2020〕21 号）

否 无

1.实行电子化申
报和审批。
2.不再要求申请
人提供人员社保
证明、资质资格
证书等材料。
3.将承诺审批时
限由20个工作日
压减至5个工作
日。

无 无 条件型 其他
20个工作

日

5个工作

日

7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历史建筑实施
原址保护审批

历史建筑实施原
址保护审批

历史建筑实施原址
保护审批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会 同 市
文 化 和 旅
游局

（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十四条
（2）《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

否 无

1.实行电子化申
报和审批。2.不
再要求申请人提
供人员身份证明
、社保证明、营
业执照、资质资
格证书等材料。
3.将承诺审批时
限由20个工作日
压减至5个工作
日。

无
部分情况
下开展

条件型 批文
20个工作

日

5个工作

日

8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历史文化街区
、名镇、名村
核心保护范围
内拆除历史建
筑以外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审
批

历史文化街区、
名镇、名村核心
保护范围内拆除
历史建筑以外的
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审

批

历史文化街区、名
镇、名村核心保护
范围内拆除历史建
筑以外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审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会同市
文化和旅

游局

（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否 无

1.实行电子化申
报和审批。2.不
再要求申请人提
供人员身份证明
、营业执照社保
证明、资质资格
证书等材料。3.
将承诺审批时限
由20个工作日压
减至5个工作日
。

无
部分情况
下开展

条件型 批文
20个工作

日

5个工作

日

9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历史建筑外部
修缮装饰、添
加设施以及改
变历史建筑的
结构或者使用
性质审批

历史建筑外部修
缮装饰、添加设
施以及改变历史
建筑的结构或者
使用性质审批

历史建筑外部修缮
装饰、添加设施以
及改变历史建筑的
结构或者使用性质

审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会同市
文化和旅

游局

（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一条

（3）《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
否 无

1.实行电子化申

报和审批。2.不
再要求申请人提
供人员身份证明
、营业执照社保
证明、资质资格
证书等材料。3.
将承诺审批时限
由20个工作日压

减至5个工作日

。

无
部分情况
下开展

条件型 批文
20个工作

日

5个工作

日

10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

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十五条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十六条

（4）《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十七条

（5）《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十八条

（6）《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十九条

（7）《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二十一条

（8）《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二十二条

（9）《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第二十三条

（10）《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号）第二十五条

否 无

一是缩减申请要
件，将特殊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的申请要件从
7项缩减为4项。

二是缩减审批时
限，将承诺审批
时限由15个工作

日压减至4个工

作日。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15个工作

日

4个工作

日



11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

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

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号）第二十八条
（4）《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号）第二十九条

（5）《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号）第三十条

否 无

一是缩减申请
要件，将特殊
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的申请要
件从8项缩减为

3项。二是缩减

审批时限，在
国家审批时限
压减至11个工

作日基础上，
进一步将承诺
审批时限压减
至4个工作日。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15个工

作日

4个工作

日

12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设置大型户外
广告及在城市
建筑物、设施
上悬挂、张贴
宣传品审批

设置大型户外
广告审批

设置大型户外广
告审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2）《关于加强户外广告、霓虹灯设置管理的规定》第四条
否 无

出台完善相关
文件，规范审
批流程，优化
审批程序，提
高审批效率。
在国家审批时
限压减至10个
工作日基础
上，进一步将
承诺审批时限
压减至2个工作

日。

无
部分情况
下开展

资源型 证照
20个工

作日

2个工作

日

在城市建筑物
、设施上悬挂
、张贴宣传品
审批

在城市建筑物、
设施上悬挂、张
贴宣传品审批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2）《关于加强户外广告、霓虹灯设置管理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
否 无

出台完善相关
文件，规范审
批流程，优化
审批程序，提
高审批效率。
在国家审批时
限压减至5个工

作日基础上，
进一步将承诺
审批时限压减
至2个工作日。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20个工

作日

2个工作

日

13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临时性建筑物
搭建、堆放物
料、占道施工
审批

临时性建筑物
搭建、堆放物
料、占道施工
审批

临时性建筑物搭
建、堆放物料、
占道施工审批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否 无

在国家审批时
限压减至5个工

作日基础上，
进一步将承诺
审批时限压减
至1个工作日。

无 无 条件型 批文
20个工

作日

2个工作

日



14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建筑起重机械
使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
使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使
用登记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1）《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第三、十七

条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482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

政发〔2020〕16号）第209项

否 无

督促各地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门进一步优化
审批服务，强
化建筑起重机
械管理的信息
化支撑和网上
办理服务，在
建筑起重机械
使用登记等方
面为企业提供
更多便利。下
一步，我厅将
根据国家编制
的《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
台 电子证照 建
筑起重机械使
用登记证书
》，推行建筑
起重机械使用
登记证书电子
化，进一步推
进“证照分离”
改革。将承诺
审批时限由7个
工作日减压至2

无 无 条件型 证照
7个工作

日

2个工作

日

15

瑞丽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房屋建筑工程
与市政工程初
步设计审批

房屋建筑工程
与市政工程初
步设计审批

房屋建筑工程与
市政工程初步设
计审批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云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对建设工程初步设

计审查的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决定是否受理。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予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有关审批部门应当自决定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符合条件

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滇中新区管委会行使部分省级行政职权等事

项的决定》（云政发〔2016〕39号）附件一第十八条 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工

程初步设计审批省级权限赋予滇中新区管委会行使。

（3）《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17
〕86号）附件第二十三条 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将涉及国

家和省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的中型（含中型）以下建设项目的房屋建筑
工程与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权限下放至州、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实施。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昆明市行使部分省级行政职权的决定》（云

政发〔2018〕36号）附件第十条 大型市政工程初步设计审批省级权限赋予昆

明市行使。

（5）《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

（云政办发〔2022〕55号）附件二第二条 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工程初步设计

审批实施机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设区的市级、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否 无

（1）实现申请

、审批全程网
上办理并在网
上公布审批程
序、受理条件
、办理标准。

无 无 条件型 批复
20个工

作日

5个工作

日

1.序号按照《瑞丽市清单》中行政许可事项对应的序号填写；
2.主管部门、主项、子项、办理项与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滇有关单位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3.实施机关按照州直有关部门，中央、省驻德宏有关单位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填报；
4.设定和实施依据参照州直有关部门，州直有关部门，中央、省驻德宏有关单位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填报，并列明具体条款和内容，涉及实施机关、审批范围、委托下放等内容加粗；
5.改革方式按照州直有关部门，州直有关部门，中央、省驻德宏有关单位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填报告知承诺、减材料、减程序、减时限等；
6.是否涉企、改革举措、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技术性服务事项名称、行政许可事项类型、审批结果类型、法定审批时限等按照州直有关部门，中央、省驻德宏有关单位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填报；
7.承诺审批时限按照州直有关部门，中央、省驻德宏有关单位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填报，若改革方式有减时限的，承诺审批时限要与改革举措中的时间对应。


